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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就业是一种制度创新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9月4日  王礼全 

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业化任务艰巨、城镇化进入加快发展期、农村人口多且将大规模

向城镇转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快速演变、就业结构加快调整等特殊的国情，在就业问题上，绝

对不能将城乡分隔开来，而应将城乡就业作为一个整体，构建全国统一的就业发展战略，统一规划

城乡就业，加强各区域劳动就业的宏观调控，逐步缩小城乡就业差距，实现协调发展。这对于实现

城镇与农村的协调和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统筹城乡就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

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使城乡富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安置，尽快

地更多地将农民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来，转变生产方式，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内在

素质，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构建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其次，这是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城镇化不仅是城镇在空间数量上增多、规模上扩大、

功能上提升的过程，也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集聚的

过程。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期，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之外，我国经济

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了和尖锐。 

再次，这是破解农民增收难题的必然要求。导致农民增收趋缓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最主要的是农民长期处于低收入就业岗位或就业不充分。而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民在非农产

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因此，破解农民增收难的关键是解决农

民充分就业问题，而主要措施就是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农业劳动力和农

村人口，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第四，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加快发展经济，

要从城乡一体化和协调发展的新体制出发，打破有损农民利益的制度壁垒，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要求统筹城乡

就业。 

统筹城乡就业，不是单纯的农民进城和人口转移，也不是单纯的城市规模扩张，它既是一个城

乡地域之间各种要素的交融和优化组合的渐进过程，又是一个城乡空间、人口、社会、经济、生态

复合演化的结果，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统筹城乡就业是对传统二元就业制度的变革，体现了新

时期就业工作重点的转变。它要求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城市和农村就业作

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看待，一体化地考虑就业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社会事业发展政策等的关系，

实现城乡就业的统筹规划、良性互动和整体健康发展。 



统筹城乡就业的基本目标是不断理顺和优化城乡就业关系，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农村

劳动力的有序和稳定转移，促进城乡各类要素双向流动，努力扩大城乡就业。政府作为统筹城乡就

业的主体，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调整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利用市场机

制和政策导向，促进城乡就业协调发展。对政府来说，就是要统筹城乡就业规划与宏观政策，让农

民工和城镇职工一样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统筹城乡就业管理与服务，让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一样享

有公共就业服务；统筹政府的职能和责任，使各个方面协调运作，形成合力，推动城乡就业健康发

展。 

总之，统筹城乡就业是一种制度创新，是实现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

置的重要途径，其本质是打破传统的利用行政手段将劳动力分割为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格

局，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和实现劳动力择业自由和选择工作地点的自由，让劳动力受经济规

律调节而在城乡、区域、行业间流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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